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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

力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

会议于 2022年 10月 28日（星期五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等

文件已于 2022年 10月 25日以网络方式送达各位董事，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，实际

出席董事 9 名。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

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

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，并形成决议如下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

单及权益数量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1票回避。董事长周宗成先生为本

激励计划激励对象，在本议案投票中回避表决。 

鉴于公司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激

励计划》”）所确定的首次激励对象中有40名激励对象因自身原因主动放弃认购

其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，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董事会

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。调整后，本激励

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350名调整为310名，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

7,200万股调整为7,182.5万股。上述调整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《激励计划》

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

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力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数量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临2022-051）。 

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。 

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

性股票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1票回避。董事长周宗成先生为本激

励计划激励对象，在本议案投票中回避表决。 

根据《管理办法》《激励计划》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的授权，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，同意以2022

年10月31日作为首次授予日，以2.58元/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310名激励对

象首次授予7,182.5万股限制性股票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力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

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2-052）。 

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，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。 

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  

表决结果：6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3票回避。关联董事周宗成先生、刘

金良先生、戴庆先生回避表决。 

同意公司（包含下属分、子公司）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，总金额不超

过516,700万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

露的《力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2-053）。 

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〈金融合作协议〉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 

表决结果：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2票回避。关联董事刘金良先生、戴

庆先生回避表决。 

同意子公司重庆睿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睿蓝汽车”）分别与吉致

汽车金融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致金融”）、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智慧普华”）签订《金融合作协议》，吉致金融和智慧普华将为睿蓝汽车

提供汽车金融服务，分别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汽车贷款和融资租赁服务帮助终端客

户从睿蓝汽车的经销商处购买汽车产品，由睿蓝汽车提供贴息支持，睿蓝汽车向吉

致金融和智慧普华支付的贴息总额不超过2亿元，协议有效期为三年。具体内容详见

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力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〈金融合作协议〉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2022-054）。 

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

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。 

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知识产权许可协议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  

表决结果：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2票回避。关联董事刘金良先生、戴

庆先生回避表决。 

同意子公司重庆睿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睿蓝科技”）与宁波吉利

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吉利”）签订《LX-1/FE-5/NL-4/GE-15车

型沿用技术知识产权许可协议》，宁波吉利授权相关车型技术给睿蓝科技用于开发

整车、零部件和配件，睿蓝科技向宁波吉利支付的总许可费为22,506万元人民币，

协议有效期为6年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披露的《力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知识产权许可协

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2-055）。 

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。 

 

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委托开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 

表决结果：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2票回避。关联董事刘金良先生、戴

庆先生回避表决。 

同意子公司睿蓝科技与浙江吉智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智汽

车”）签订《车型委托开发协议》，委托吉智汽车进行车型/项目的技术研究和开发

工作，预计开发费总额88,000万元人民币，开发周期14个月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

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力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委托开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2-056）。 

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0票回避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力

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临2022-057）。 

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。 

 

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0票回避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力帆

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》。 

 

（九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0票回避。 

同意公司于2022年11月14日14:00在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6号力帆

研究院11楼会议室召开力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

会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力帆

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

编号：临2022-059）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力帆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0月 29 日 

 

 

 上网公告文件 

1.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2.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3.第五届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核查意见 

 

 报备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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